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分别办理完成11,519,700股和4,000,
000股的股份解除质押手续，解除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分别为2.31%和0.37%，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0.23%和0.08%；楚昌投资拟办理28,500,000股的股份质押手续，本次

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为5.72%，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7%。

●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分别持有公司股份497,991,174股和

1,088,326,7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9.88%和21.58%。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办

理完成后，楚昌投资和上海弘康分别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84,482,980股和672,002,652股，占其

所持股份的比例分别为57.13%和61.7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5.64%和13.33%。

●截至本公告提交日，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329,447,
5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46.20%。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办理完成后，控股股东楚昌

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数为1,330,596,926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比例为57.12%，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6.39%。

2025年3月12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楚昌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弘康”）的通知，获悉上海弘康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办理完成解除质押手续，楚

昌投资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办理完成解除质押手续及拟办理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海弘康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相关情况

上海弘康合计办理完成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的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具体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上海弘康

4,000,000

0.37%

0.08%

2025/3/11

1,088,326,782

21.58%

672,002,652

61.75%

13.33%

二、楚昌投资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相关情况

1、楚昌投资解除股份质押的情况

楚昌投资办理完成11,519,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3%）的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楚昌投资

11,519,700

2.31%

0.23%

2025/3/11

497,991,174

9.88%

255,982,980

51.4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08%

注：在上述质押期间，公司实施了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票。

2、楚昌投资股份质押的情况

楚昌投资拟将28,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7%）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汉口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汉阳支行（以下简称“汉口银行”），具体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楚 昌
投资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是

本次质押股数
（股）

28,500,000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否补
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3/13（以 实 际
办结日期为准）

质押到期日

以解除质押日
期为准

质权人

汉 口 银
行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5.7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0.57%

注：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楚昌投资，上海弘康、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广银”）、北

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点金”）、刘树林和刘兆年为楚昌投资的一致行动人。截

至本公告提交日，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中山广银、北京点金、刘树林

和刘兆年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2,329,447,5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20%。本次股份解除质

押及质押办理完成后，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数

为1,330,596,926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57.12%，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6.39%。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办理完成后，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本公司股份情况如

下：

股 东 名
称

楚 昌 投
资

上 海 弘
康

中 山 广
银

北 京 点
金

刘树林

刘兆年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97,991,174

1,088,326,782

335,357,275

276,531,424

70,818,006

60,422,905

2,329,447,566

持 股 比
例

9.88%

21.58%

6.65%

5.48%

1.40%

1.20%

46.20%

本 次 解 除
质 押/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267,502,680

676,002,652

267,335,220

37,000,000

69,776,074

0

1,317,616,
626

本 次 解 除
质 押/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284,482,980

672,002,652

267,335,220

37,000,000

69,776,074

0

1,330,596,
926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57.13%

61.75%

79.72%

13.38%

98.53%

0.00%

57.1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5.64%

13.33%

5.30%

0.73%

1.38%

0.00%

26.3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注：总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存在尾数不符的，系四舍五入所致。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中的559,701,174股将于未来半年内到期，占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4.03%，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0%，到期融资余额 1,720,867,720.00元；质

押股份中的474,419,000股将于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占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20.37%，占公司总股本的9.41%，到期融资余额1,313,510,000.00元。具体以实

际办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情况为准。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发行债券、上市公司股

份分红、投资收益等，且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况，无可能引发的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治理等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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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解除股份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A7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3月13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特别提示
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矽电股

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138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
商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
量为1,043.1819万股,发行价格为52.28元/股,全部为公开发
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网上发行股票数量为
1,043.1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69%,未达深市新股
网上申购单位 500 股的余股 319 股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
销。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于2025年3月12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矽电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末“4”位

数
末“5”位

数
末“6”位

数
末“8”位

数

中签号码

1440

57355

181300

82177742,02177742,22177742,42177742,62177742,
96517993,46517993,66399566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矽电股份A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0,86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A股股
票。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5年3
月1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5年3月13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网上投资者缴款时,
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
销。

2、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3日

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5年3

月1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新亚光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5年3月13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包

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即可流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亚电缆”或“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

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

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5年3

月12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

心311室主持了新亚电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

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

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

如下:

末尾位数

末“4”位数

末“5”位数

末“6”位数

末“7”位数

末“9”位数

中签号码

5735,0735

60586,00586,20586,40586,80586,53254,03254

155335,355335,555335,755335,955335,314443,064443,
564443,814443

5346436,1346436,3346436,7346436,9346436

004540488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新亚电缆A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

号码共有86,8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 股新亚电缆A

股股票。

发行人: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3日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亚电缆”或“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35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7.40元/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200.00万股。网上网下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340.00万股,占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860.00万股,占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0.00%,

根据《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348.14492 倍,高于 100 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4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48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86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34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

为0.0279503214%,有效申购倍数为3,577.77639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5年3

月1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5年3月13日(T+2日)

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7.40元/股与初步配售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

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

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

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和网上投资者

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

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

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

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

施细则(2023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 年修订)》(深证上〔2023〕

110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4〕237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5 年 3 月 11 日(T 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46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82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11,277,65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

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
别

A类投资者

B类投资者

总计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7,122,390

4,155,260

11,277,650

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比

例

63.15%

36.85%

100.00%

初步配售
股数(股)

13,033,967

5,566,033

18,600,000

占网下发
行总量比

例

70.08%

29.92%

100.00%

初步配售比
例

0.01830288%

0.01339976%

-

注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注2: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

格境外投资者资金,其余为B类投资者。

本次初步配售没有产生零股。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

布的网下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

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

618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0-66336596、020-66336597

发行人: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3日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